高級溝通與領導訓練課程《巧說故事》


說故事方式
分鐘
要求演說者 

一
民間故事
1. 7-9
2. 選擇適合聽眾知識水準而構造簡單的古老民間故事。

3. 盡量減少故事裏的人物和把不緊湊或不重要的情節去掉。

4. 運用聲音的節奏、韻律、尾音變化、停頓、聲量。

5. 運用生動的想像力使故事變得動聽。

6. 確保把重要的概念、心情都說出來。

二


自我創作
6-8
1. 根據本身的生活經驗去創造一個帶有高潮的故事。

2. 盡早說出發生的時間、地點、人物。

3. 以生動的描述及對白注入活力, 人物要鮮明。

4. 使觀眾能看、能聽、能感覺、能聞、能嘗得到說及的情況。

5. 不要以不重要的內容拖延,不要誇張,更不可離題。

三
文以載道
4-6
1. 創作一個全新的、簡單的、富有道德訓示的故事。

2. 主題、背景、人物、情節、衝突、動作要充份發展。

3. 故事應該是富有娛樂性、幽默性。

4. 運用聲調變化和自然的身體語言加強效果。

5. 結局要出人意表,而合情合理。

四
感人故事
6-8
1. 準備一個原版故事,

2. 以形容法及以對白塑造人物。

3. 以直接和間接的方式,加上輕描淡寫技巧去激發觀眾情緒。

4. 故事的發展過程、主題、及論點要清楚。

5. 背景、人物和動作要順利前進,並營造高潮。

五
活說歷史
7-9
1. 用以前所學的說故事的所有技巧。

2. 策劃某歷史人物生命裏所發生的一件事。

3. 述說

4. 故事必須有個主題,人物描寫及需要一個高潮。

5. 必須令觀眾有深一層的認識。

6. 

